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6〕第011号
当事人：北京木诚升达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110115017260622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丰北大街三段89号北京兴丰嘉缘旅馆4016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穆卫生
2025年10月27日，肖艳向我局反映其身份信息被北京丽小红元商贸有限公司冒用进行监事备案，并提交相应材料。本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受理和调查。                                         
我局于2025年10月27日启动调查。经查，执法人员对北京木诚升达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址进行了现场检查，未发现存在任何该公司经营行为。经查询档案登记电话：159****3208经联系为空号。执法人员对申请人进行了询问，申请人对担任北京木诚升达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情况不知情，无任何授权或事后追认。此外本局向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经理、企业联系人、办理人穆卫生邮寄了询问通知书，邮件显示已签收，向公司注册地邮寄了询问通知书，邮件显示无人签收已退回，相关人员未配合进行询问。2025年12月23日，我局向区人民法院、区税务局发出征询意见函，区人民法院邮件退回，区税务局复函：“北京木诚升达科技有限公司负有纳税申报义务，但存在连续三个月所有税种均未进行纳税申报的情况”。2025年11月7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就该公司涉嫌冒名登记情况向社会进行了公示。2025年12月22日，公示期结束，在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向我局提出异议。根据仁寿县公安局出具的申请人于2014年2月7日身份证补办登记表，该主体设立登记档案材料中的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有效期显示为：2007年11月27日—2027年11月27日，依现有证据初步认为设立登记时提交的是申请人已经丢失失效的身份证件，初步证明存在被冒名登记。
因涉事主体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无法取得联系，我局通过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网以公告方式送达听证告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经过30日，视为送达。涉事主体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的情形符合“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作出决定如下：撤销北京木诚升达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取得监事备案。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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